承诺函

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经我司（本人）实地考察，兰溪文化中心二楼3号馆的主体结构和设施设备均满足我司（本人）业务经营场所的需求，我司（本人）有意向承租。同时，我司（本人）承诺在承租兰溪文化中心期间做到以下几点：
1.仅从事经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业务，不进行转租、转让和改变承租用途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不进行卡拉OK、烧烤、夜店及造成水、声音污染等扰民行为的经营；
3.不从事排污排废、易燃易爆、放射性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和储存；
4.不占用承租范围以外的空间开展任何性质的经营活动。
如我司（本人）在租赁期间违反以上任意一项承诺，同意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承租物，自动放弃已缴纳的租金和押金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我司（本人）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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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